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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第196条第2项完整地保留了《民法总则》对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明确

的将不动产物权以及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在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之外。有些学者认

为《民法典》第196条是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完全列举，因此可以对该项规定进行反面解释，

进而得出未登记的动产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对未登记动产的所有物返还请求

权直接规定3年的诉讼时效，显然对于物的权利人过于严苛。并且在我国未承认取得时效的现状下，未登

记动产权利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导致的失能与权利人仍可以永久地保留所有权的状态发

生了冲突，致使物的现实支配与物的法律支配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反面解释对于《民法典》

第196条第2项应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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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our country retains in its entirety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prescription 
period for claims of return of property as stipulated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specifically excluding in Article 196(2) the application of prescription to claims for the return of 
real property and registered movable property.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Article 196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n exhaustive list of claims not subject to prescription, thus allowing for an inter-
pretative inference that claims for the return of unregistered movable property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prescription period. However, directly applying a three-year prescription period to claims 
for the return of unregistered movable property is overly stringent for the rights holder. Further-
more, given that our legal system does not recognize the doctrine of acquisition through prescrip-
tion, the incapacity of the rights holder of unregistered movable property to enforce their claim due 
to the expiration of the prescription period conflicts with the perpetual retention of ownership by 
the rights holder. This results in an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 facto and legal control 
over the property. Therefore, interpretative inference should be prohibited regarding Article 196(2) 
of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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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96 条 1直接继受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 196 条 2关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规定，将四类请求权排除在诉讼

时效制度之外。但对于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其仅将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

权规定为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请求权，而未登记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却未被纳入该条的范围。然而实践中，

除例如机动车等少数特殊特动，其余大量的动产均为不需要登记的动产。因此对于未登记动产的返还请

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这一问题，不论在学理上还是现实中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不论从保

护动产物权人对于物的实际支配利益考虑还是从保护动产物权人对于物的实际支配利益考虑，未登记的

动产无权的返还请求权均不适用诉讼时效[1]，司法实践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也对此问题持相同的看

法[2]3。但《民法总则》以及后续继承其规定的《民法典》却对这一观点产生了冲击，并导致了学理与实

践上的争议。因此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以回应现实与理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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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96 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 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 不动

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 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 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

求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96 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 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 不
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 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 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

请求权。 
3见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串井小等诉贾计生返还出借名画案。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40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牛克诚 
 

 

DOI: 10.12677/ds.2024.1010404 57 争议解决 
 

2.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规定的历史梳理——立法者原意之探究 

历史上来看，对于物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可以追溯至 2005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物权法草案》第三章“物权的保护”规定了权利人享有

“返还原物”、“排除妨害”以及“消除危险”请求权。其中第 44 条中规定“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或者

消除危险，不适用诉讼时效”，但却未将财产返还请求权纳入到第 44 条，从而将其排除在诉讼时效制度

之外。若对《物权法草案》第 44 条进行反面解释，便可以得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则。

但 2007 年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却将《物权法草案》第四章 44 条

中有关物权请求权诉讼时效排除的有关规定全部删除。正式通过的《物权法》没有就物权请求权的诉讼

时效制度进行规范，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仍欠缺实体法的规定。 
2008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规定了

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4，对该条进行反面解释，可以当然得出不能针对物权请求权提出

诉讼时效的抗辩，即物权请求权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权利人可不受时间限制地主张返还财产的请

求。 
出现变化的是 2016 年公布的《民法总则》(草案)，草案第 175 条规定了四类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请

求权，175 条第 2 项将“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排除在了诉讼时效之外。该条首次明确

地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在诉讼时效制度之外，但该排除仅限于登记的物。 
民法总则草案的这一规定直到 2017 年的四次审议稿依然得到了保留，但却在 2017 年 3 月 12 日的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被修正。

该报告认为，“不少农村地区的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为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房屋产权，建议将不适

用诉讼时效的范围扩大至所有不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权。”并“建议对这一项作出修改，明确不动产物

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即考虑到农村不动产大量未登记的现

实，应将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范围扩大至所有的不动产物权。至于针对动产物权返还

请求权，仍必须登记后，才不受诉讼时效的制约。 
这一审议报告充分地表明了立法者的原意。从这一审议报告中我们可知，立法者明确地知道物权请

求权排除适用诉讼时效的范围，并有意地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范围仅限于登记的物

权。只不过考虑到农村不动产的现实登记情况，例外地允许了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权不受

诉讼时效的限制。 
2017 年 3 月 15 日颁布的《民法总则》第 196 条第 2 项继承了这一规定，因此从立法者原意角度出

发，对第 196 条第 2 项做出反面解释，认为至少立法者似乎认为，未登记的动产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应受诉讼时效的制约。这一规定后被 2020 年 5 月颁布的《民法典》全部正式纳入[3]。 

3. 对于将未登记的动产返还请求权的纳入诉讼时效的批评 

关于动产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比较法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立法例。一为，认为

为恢复诸如物权等支配权圆满状态而生的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德国[4]；二为，认为只要所有权存

在，那么为了维护所有权圆满状态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便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否则所有权便不能受到

完备的保护[5]；三为依照物是否已经登记而区分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台湾地区。总而言之，比较法上对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

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 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 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 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 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

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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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产物权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并无统一的模式。 
同时，与动产返还请求权相衔接的还有时效取得制度，不少国家或地区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并将

二者统一[6]。出于对财产秩序的稳固、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考虑[7]，我国大陆地区从《物权法》

到《民法典》均没有规定取得时效。以规定了取得时效的台湾地区为例，其“民法”767 条~772 条规定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或“以所有之意思，五

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动产，而其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取得其所有权”。可见，对于

未登记的动产物权其以占有开始是否为善意且无过失为标准，将取得时效的期间区分为十年与五年，在

规定了取得时效的前提下，“民法”第 125 条为未登记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规定了 15 年的消灭时效[8]。 
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规定不同，我国台湾地区首先规定了完善的取得时效制度，并且将未登记的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规定为 15 年。而我国立法者未规定取得时效，亦在《民法典》中未为未登记的

动产物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规定特殊的期限，因此若对《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做出反面解释，认

为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应直接适用 3 年的诉讼时效，则会导致明显的矛盾与不公[9]。 
首先对于取得时效的反驳，亦可以适用于未登记动产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上。这是因为，诉讼

时效的经过虽然不会导致物权的变更，不会使无权占有人取得物权，但是会使无权占有人取得永久抗辩

权，这在事实上给予了无权占有人对于动产的支配地位。尽管无权占有人没有取得物权，但其却因为时

效产生的抗辩权在事实上可以永久地支配该物了。这样的结果便是法律意义上的支配权与现实实际的支

配状态相分离，无法律地位之人，可享受物之支配之利益，有法律地位之人，却有名无实[10]。若认为取

得时效与我国传统美德相违背，与财产秩序相违背，那么 3 年的诉讼时效岂不是更与我国的传统美德与

秩序相违背。况且取得时效的条件更为苛刻，参考台湾地区的“民法”，取得时效不仅要求时间极长，

动产为 5 年或 10 年，并且还要求有所有的意思，以和平、公然、继续状态占有才可取得所有权。而若对

《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做反面解释，则无权占有人仅需 3 年便可在事实上取得了对于物的支配。这

对动产权利人做了过度的苟刻，而对无权占有人给予了过度的保护。 
其次，即使认为可对《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可做反面解释，也应对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诉讼时

效的时间做特殊规定。可参照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对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规定

在 15 年以上。无权占有人需经过 15 年，并且在时效未中断、中止的情况下，才能够针对权利人产生永

久抗辩权，进而取得对物事实上的永久支配。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将不动产以及登记的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应被排除在诉讼时效

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使其不受诉讼时效的制约。通过对历史文件的分析，尤其是对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立法者是有意地未将未登记的动产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规定在《民法典》第 196 第 2 项之中，引导人们

做出反面解释，得出未登记的动产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结论。但这一观点使得在未承

认取得时效的我国，产生了未登记动产权利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导致的失能与权利人仍

可以永久地保留所有权的冲突，并且对权利人过于苛责，对无权占有人过度的保护。因此原则上，对《民

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的反面解释应该是被禁止的。 
即使认为可对《民法典》第 196 条第 2 项可做反面解释，也应通过后续的《民法典》修正案或司法

解释，对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单独规定，可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

法例，对于此请求权的时效应规定在至少 10 年。此时方可平衡权利人、无权占有人与经济秩序与自由正

义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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